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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无佛会寺———对石篆山《严逊记》碑的分析 

褚国娟

（北京大学 艺术学院，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摘　要］北宋石篆山《严逊记》碑提供了很多历史信息，细致分析《严逊记》，可知宋佛会寺并不存在。严逊在分家以后对整
个家族的资产并没有支配权，其养老粮除去生活之用和造像费用，并没有多余的钱用来供养寺院和僧人。严逊的儿子们并

不支持造像举动，石篆山土地不会捐给寺院，而是３个儿子均分。希昼只是严逊的亲戚或者是他比较推崇的僧人，是从外地
请来参加石像落成典礼的，并不是“佛会寺”开山住持。明代的佛惠寺重修者，有意捏造了宋“佛会寺”的存在是为了寺院经

营上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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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大足西南２５公里三驱镇佛会新村有一处
风景秀美的山崖，崖面曲折续断，形似篆字，名为石

篆山。北宋严逊造像就位于此山上，整个造像系统

凿于北宋元丰五年到绍圣三年（公元 １０８２—１０９６
年）。造像的主体在佛湾，也称子母殿，位于山顶东

南面的砂岩崖壁，该处造像通编为１－９号。第二
处造像为 ２００３年 ３月 ５日发现的子母殿对面约
８００米处的西向山崖，共四龛石刻及一块摩崖残
碑，现将其编为１０－１４号，称为新五龛。第三处为
附近佛惠寺里的《严逊记》碑以及佛会之塔。

《严逊记》碑位于佛惠寺关圣殿左侧，此碑文字

竖刻，置于素面座上，高宽厚为２０４×１０８×１７ｃｍ。
碑下两角各刻有博山炉，忍冬纹绕于碑边。碑刻２２
行，共８６５字。按其首行，题名应为“警人损动诸尊
像及折伐龛塔前后松柏栽培记”，按碑末落款，撰文

者为“严逊”，书写者为“甥遂州表白僧希昼”，上石

者为严逊的三个儿子严驾、严于程、严骥。

清代刘喜海的《金石苑》首次收录了《严逊记》

碑，取名为《宋石篆山佛惠寺记》，并认为佛惠寺是

剑南名僧希昼的开山道场。清代嘉庆年间，邑人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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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典写了《游石篆山记》，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认为

《严逊记》碑文字多讹，不是宋代希昼的手迹。２００３
年，研究人员在石篆山石刻新址发现了一块摩崖残

碑。此碑在炽盛光佛十一曜龛左侧，竖刻，碑底部

残存２５行，每行各３—８字不等，除个别字有区别
外，残存的文字跟寺碑的文字完全一致。看来清代

李刑典的怀疑是对的，寺碑是摩崖碑的翻刻，错漏

难免。１９９９年《大足石刻铭文录》编纂时进行了墨
拓、辨认、抄录，并根据《金石苑》内容补齐了风化不

能辨认的文字。现将碑记原文抄录如下（标点为笔

者所加）：

警人损动诸尊像

及折伐龛塔前后松柏栽培记

释迦如来灭度，于今二千三十九年，其教流于

中国几千年矣。中间，为建后立宗，多古复引，所斥

似是而非。因以废兴而终不至于泯灭者，其教能使

人愚者避恶、趋善、息贪；能使人贤者悟性、达理、不

昧因果。是于先王致治之礼法，盖有所补，而不可

一日亡也。予读佛书，年体修行，持斋有日矣。生

佛末法，不亲佛会，不与劝请，去佛时远，思作佛事，

而莫之能也。于是，称力复斯以钱五十万，购所居

之乡胜地曰石篆山。崖刻像，凡十有四：曰毗卢

释迦弥勒佛龛，曰炽盛光佛十一活曜龛，曰观音菩

萨龛，曰长寿王龛，曰文殊普贤菩萨龛，曰地藏王菩

萨龛，曰太上老君龛，曰文宣王龛，曰志公和尚龛，

曰药王孙贞人龛，曰圣母龛，曰土地神龛，曰山王

（龛），（曰）常住佛会塔记。龛堂塔前后左右并植

松柏及花果杂木等。元佑五年，诸像既就，所植亦

皆长茂。春时节日，往往为乡人瞻礼、游从之所。

予渐老，不及见予身之后，子孙智否？有能成予之

智而常切护念者？因书予志，以告于人：

一者，凡龛堂塔像，所作示（不）以财货为吝，精

择奇工，不计时日，及金彩妆绘褫，每亲拂拭，人或

不思，妄加毁破，及痴小嬉戏，不为告谕；

二者，龛堂塔前后各十丈地，不架屋宇，而专植

松柏及花果者，盖以谓屋宇之庇，久不茸则颓弊，而

松柏之茂，愈久而阴覆愈密，人或不思，妄加折伐；

三者，游礼之人，皆善知识。其有不善之人，肆

很（狠）恃强，侵侮凌辱，或酗酒博
!

，以致争竞。

如是三者，实非予所造像志。苟不知所戒，则

恐种福之地，亦长祸根。且地狱天堂，不过一念之

间。而报应分明，犹形影声响，人所宜觉知者也。

若今所造龛堂塔像同为爱护，龛堂塔之前后左右，

各十丈地，松柏乔本得无折伐，游礼之人，各生欢喜

心，共起慈悲行，共成佛事，以毕予志，乃幸。

予本遂州润国人，父应役小溪，因舍县之北隅。

天圣中，予九岁，父以避役居昌元今赖川宅，且病。

是时，小溪方买旁居人宅，以广公宇。既卖宅，又闻

父病，寻来寓居于此。因置古村、铜鼓、石篆庄，各

种松柏数十万余。辛酉年，辄以三处庄均付三子，

且岁贮二千斛，以充斋粥汤药之具。凡造像所废皆

其余也，子孙勿以付田畴、园林为不均，与今龛堂塔

前后左右十丈地内松柏花木为未分而折伐之，以自

取祸。近岁，镇州得古铁塔，其间造塔人姓名，一一

皆今时人。又今知，灵泉县傅奉议耆于长松山，沿

梦寻佛像，削土石上，得唐大历年造佛像碑记，亦官

姓名。因略记本末，安知百千年之后，不睹于此。

元佑庚午岁二月十五日，严逊记，男驾、于程、骥刻

石，甥遂州表白僧希昼书。

图１　摩崖残碑

碑记是理解严逊造像的一个最重要的史料，通

过它人们已经了解了关于造像的一系列问题，比如

新发现的五龛之所以跟佛湾九龛是同一造像系统

是基于碑文的记录，有些没有榜题的造像如何确定

其图像志内容也基于碑文。在笔者看来，碑文所能

提供的信息还远不止这些。本文以铭文为核心，结

合史书文献，采取文本阅读和剖析阐释的方法，从

艺术的社会学、民俗学，经济学、思想史等角度切入

细节分析和上下文的解读。

　　一　严逊的财产状况及能否支撑佛会寺

（一）严逊的家庭背景

根据碑记所述，严逊原籍遂州小溪县润国镇，

严父在小溪县服役，全家跟着住到了小溪县城的北

郊。后又购买邻居家的房子以扩充住宅面积。严

逊９岁的时候，他的父亲为了逃避服役迁徙到了昌
州昌元县赖川镇，并在那里置办了住宅。不久，严

逊的父亲病了，全家就卖掉了小溪县的住宅一起迁

到了昌元。一迁到昌元，严家立刻就购买了古村、

铜鼓、石篆三个庄园重建家业。由此可见，严逊小

时候家庭财产就十分丰厚。

１６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４年第１期（总第９６期）

严家的富有还可以从其父亲的避役举动看出。

北宋初期，民户按照财产的多寡被分为五等，称为

“五等丁产簿”。天圣七年（１０２９）朝廷颁布了《天
圣令》：“凡差科，先富强，后贫弱；先多丁，后少丁

……其赋役轻重、送纳远近，皆以此为等差。”［１］宋

代差役的特点是，乡村下户的职役较少，上户的职

役较多较重。严逊父亲跨州迁徙，并在昌州购置赖

川宅，其家通过在不同州府置办房产的方法将家庭

财产分散，这样其户口等级就可以降低，负担的赋

役也可以减少。对于财产较多的上等户来说，《宋

史》所载的避役方法有两种，一种是“上户析为贫下

之户”，一种是“实田隐为逃绝之田”。严家从其避

役的方法来看，应属于上等户。作为上等户，仅是

多交点钱粮也许没有什么困难，但是上等户往往面

临的不仅是财产上的损失，更是精神上的焦虑、负

担以及财务上的破产危险。宋代的服役分夫役和

职役。所谓夫役就是免费付出劳动修建一些公共

设施，由下等贫困户承担，而财产丰厚的上等户承

担的一般是职役。职役就是封建政府轮流征调乡

村上等户担任州县公吏和乡村基层组织的头目。

其中乡役包括里正、耆长等，负责催督赋税，督捕盗

贼和防止烟火等。州县役，是在州县官府中担任公

吏，包括衙前、人吏、承符、散从、步奏官、院虞侯等；

负责管理府库，运输上供官物，筹办时节宴会，送迎

官吏，管理馆驿等。这种职役的可怕之处在于，责

任过于重大，催不上来的税，官府丢失的财物等要

由服役者承担，由于富有还经常受到官员们的敲诈

勒索，因而职役对于上等户来说有倾家荡产的危

险。苏辙言：“旧差乡户为衙前，破散人家，甚如兵

火。”司马光言：“按因差役破产者，惟乡户衙前有

之，自馀散从、承符、弓手、手力、耆户长、壮丁，未

闻有破产者。”严逊的父亲应役小溪时，属于州县

役。在这时，严逊全家从乡镇迁到县城居住，说明

他父亲从事的是衙前以下散从、承符之类没有风险

的职役。但后来，也许是要充当让人闻风丧胆的衙

前，害怕灾难降临到他的头上，于是只有逃避。

从以上轻易购买田宅、避役方法、避役原因来

分析，严家是乡镇里数一数二的上等富户。

（二）严逊造像的经济来源

辛酉年（１０８１）的严逊大约６０多岁，他把３处
庄园分给 ３个儿子，又花钱 ５０万购买了石篆山。
“钱 ５０万”是个什么概念呢？自仁宗嘉四年
（１０５９年）始，朝廷在四川实行了１０年的货币停铸

政策，四川大铁钱的购买力大大提高，一直到北宋

末，物价比较低廉。熙宁二年（１０６９年）以后的银
钱绢米兑换价基本保持“银每两、绢每匹直一贯四

五百文……米每石一贯二三百文”［２］的比价；元丰

二年（１０７９年），川峡绢价为“千三百”［３］，元初年
（１０８６年），成都路绢“千四五百”［４］，斗米六七十
文［５］。从这个物价走势来看，在元丰年间四川大铁

钱的购买力是比较稳定的，只是米价在遇到丰年时

则有大幅缩水的情况。以银钱比价计算钱５０万，
大约为白银３４５两，以米价计算钱５０万在元丰四
年（１０８１）估值 ５００石。“凡石者以九十二斤半为
法，乃汉秤三百四十一斤也”［６］。宋代的１斤是１６
两，１两为４０克，１斤即６４０克，所以１石就是５９．２
公斤，５００石就是２９６００公斤，按今天大米的平均价
格５元 １公斤计算，石篆山的地价大约是今天的
１４８０００元。

按照古代中国的家族法，作为一个生前分家的

长辈，严逊已经卸任家长的职位，对于整个家庭财

产的支配权也丧失。分家之后他可以支配的财产

是分家时家庭清单为其保留的“养老地”，或者儿子

们共同承担的赡养经费“养老粮”。一般人家二者

取其一便可。分家惯例规定，分家之后父母养老的

生活水平不得低于儿子们的生活水平，凭严氏家族

的雄厚实力，严逊的晚年生活很不逊色。严逊在分

家后的收入是“岁贮两千斛”。从秦汉以来一直到

南宋末年改革度量衡之前，斛和石是相通的重量单

位。２０００石就是１１８４００公斤，仍按５元１公斤计
算，严逊退休后的年收入将近６０万元。也就是说，
严逊一年的收入够买４座石篆山。无论放在哪个
时代，这都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当然，“两千斛”不是严逊的纯利润，在这些收

入中要除去“斋粥汤药之具”之类的消耗，那么北宋

时期的日常消耗是多少呢？从以下这则材料可以

清楚地知道。北宋曾巩（１０１９—１０８３）《救灾议》
曰：“有司建言请发仓廪与之粟，壮者人日二升，幼

者人日一升……以中户计之，户为十人，壮者六人，

月当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当受粟一石二斗，

率一户月当受粟五石……如一户得，下户常产之赀

平日未有及此者也……”［７］一个人口数量为１０人
的中户家庭，６个壮年，４个孩童，一月的口粮是５
石，一年只要６０石，当然，这只是极端困难时期的
口粮不包括其它消费。严逊分家之后，与老伴的日

常消耗按２００石来计算的话，消耗总收入的十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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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严逊退休后的纯收入每年仍有 ５０多万元的
节余。

那么严逊的这个收入在整个宋代社会中属于

什么水平呢？贫困户的积蓄不到“粟十石”“钱五

千”。按照元丰俸禄制度，昌州最高长官刺史的每

月俸禄是俸钱“一百千”，禄粟“五十石”，年收入是

１２０万钱，６００石，全部兑换成粮食为１８００石，相当
于现在的５３９８００元，再加上其他的布匹、食材、薪
碳之类，刺史的年收入大概２０００石，约６０万元。
严逊退休后的年收入跟宋代有名的州最高长官的

高薪不相上下。如此高的年收入，严逊经营３个山
庄５０年也没有扩大规模，这是很令人迷惑的事情。
难道与繁重的赋税和徭役有关系？

由上可知，花１５万元购买石篆山，用养老粮开
窟造像，对于严逊来说是完全“称力”的。“凡龛堂

塔像，所作示（不）以财货为吝，精择奇工，不计时

日，及金彩妆绘褫，每亲拂拭。”他的造像工程１４个
龛窟花了１５年，平均每年一个，正是“不计时日”，
他请的文氏工匠有“处士”的头衔，一百年后还有人

打着其玄孙的名义招揽工程，可见正是“精择奇

工”；建成以后还要“金彩妆绘”，整个工程花费巨

大，正是“不以财货为吝”。这样的花费，不是人人

都能承受得起的。石篆山的石窟规模不小，但其赞

助人只有严逊一人，连他儿子都没有参与。佛安桥

石窟也是属于庄园主开凿，但其规模比不上石篆

山，从其题记来看，出资发愿者几十人，亲戚朋友族

人人人有份，其中还有专门募集资金的“化首”，比

之严逊的资金投入，少的太多。

大足北山多宝塔第５５号龛的铭文称，该塔的
第１１级，为当时昌州永川县的某家人“布施大钱五
百贯”建造 。“大钱五百贯”［８］也相当于５０万钱，
也就是米５００石，修一级宝塔的钱可以买一座石篆
山，可见建造建筑的费用要远远高于购买土地的费

用。而石篆山石窟不仅有建筑的成分，更是高级别

的艺人创造性的劳动成果，其造价肯定要远远高于

宝塔的价格。严逊的造像活动是在家庭共产状态

结束以后实施的，造像所废必定花了严逊退休金的

大部分，甚至极大地压缩了他的生活费用，仅靠其

一人之力再建立寺院供养僧人，这是不可能的。再

说造像完成以后，严逊已经是８０多岁的老翁，既然
在造像之初，并不是全家族的公共资产参与造像，

在其去世之后，已经分家的儿子们更难以联合起来

供养寺院。从经济条件上来看，严逊建立并供养寺

院是不可能的事情。

　　二　政策、土地、住持、赞助人条件能否支撑佛
会寺

　　（一）合法性问题
后周世宗的废佛举动，给宋代宗教政策很大的

借鉴意义。宋太祖、太宗、真宗三个皇帝都实行了

比较温和的宗教政策，不破不立，保护现存者，限制

再兴建。仁宗、英宗时，加强了对佛教的控制，对于

一些无名额的私建的寺院进行拆除，较大的有一定

规模的则归官方管理。当然这些受到限制的只是

民间私人建立的寺院，而皇室可以任意建立寺观，

达官贵人、高僧大德建寺院则实行“陈乞”的制度，

向官方申请名额，得到允许就可以建寺院。嘉四

年（１０５９），朝廷规定陈乞者的资格为：亲王、长公主
及现任中书枢密院并入内内侍省都知押班，神宗时

又放宽至曾任两府、入内内侍省职者于 １０年内
陈乞。

严逊如果想在石篆山建立寺院不是想建就能

建的，需要一定等级和职务的人帮他申请名额，从

其自身的叙述来看，他并没有办过此类手续，他也

只是普通的地主阶层，他自己及家人没有资格申请

寺院名额是肯定的事情。

虽然宋代宗教政策禁止私人没有名额的情况

下建立寺院，但并不能够令行禁止。宋代是宗教盛

行的年代，而政府批准的名额太少，民间私自违建

的寺院数量要远远大于批准的数量。这些寺院的

命运并不完全是拆除，达到一定的规模如房屋超过

３０间的就可以得到朝廷的赐额，只有规模较小、祭
祀的对象不得当、祭祀的方式违法的情况下才被取

缔。因而先斩后奏的情况也是很多的，不排除严逊

也有这种先建设再争取赐额的可能。但从其谨慎

的性格来看，严逊似乎不像他父亲那样敢于冒险。

（二）土地问题

假设严逊在没有赐额的情况下建立了寺院。

寺院需要驻寺僧、田产等维持运转的东西。这时寺

院跟严逊的关系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严逊把土

地捐给寺院，寺院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大足玉滩

石刻第６号龛的铭文道：“奉佛女弟子高氏桂一娘
女母舍钱一百贯文，买田施本岩……住岩僧法隆

记”。大足南山何氏家族运用的也是此种方式，何

氏一家将自己的土地捐给道观，道观有了自有的土

地，建立道观才是合法性的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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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捐献土地对于严逊来说是不可能的。石篆

山造像反映了一个重大的家庭矛盾。严逊造了规

模宏大的弥纶三教的石窟，然而在发愿文里，丝毫

没有提及任何家人。其实，他有３个亲生儿子。为
什么不提及儿子呢？《严逊记》碑透出了隐情。严

逊发愿造像是他一个人的决定，没有取得家人和儿

子们的同意和支持。甚至可以想象，因为耗费大量

家产，儿子们坚决反对，要求先分家。宋代的法律

规定，祖父母、父母还在世就要求分家，要判３年徒
刑，甚至更严厉地要杀头；如果父母要求分家，则父

母也要判刑２年。当然川峡两路的习俗是父母还
在就“别籍异财”，这令封建政府也十分头疼。总

之，严氏父子之间的关系不如大足何氏一家和睦是

肯定的。这从严翁碑记中担心儿子们争夺石窟土

地、砍伐附近花草树木、破坏道场的后顾之忧来看，

儿子们肯定不支持他的造像。石篆山虽然是严逊

的养老地，属于他的私有财产，但是他并没有随意

处置的权力，比如捐献或者典卖，因为这会伤及儿

子们的利益，造成家庭的不合。封建时代的家长很

难当，兄弟叔侄因为财产问题对簿公堂的事情十分

普遍。从严逊公开透明地交代经费来源均在自己

的可支配范围内、以一种劝诫的口吻嘱托兄弟不要

争讼等话语来看，他不希望因为自己的私人信仰造

成整个家庭的不愉快，因而在没有经过家庭其他成

员同意的情况下，他不可能捐掉涉及他人利益的土

地。严逊在碑记中明确表示石篆山土地最终会归

其儿子们所有，希望他们不要因分配不均而争执。

在各个造像题记里，没有任何家人的参与，但是在

摩崖碑上，刻石者却是严逊，３个儿子。这里有什
么用意呢？严逊特地请了家族里的亲戚同时也是

德高望重之僧人作为第三方见证，也许是让儿子们

永远铭记父亲在碑记中的警告。

另一种方式是自始至终寺院是严氏家族的家

庙，由严氏出钱供养寺院。这种方式更不可能，还

是因为其家庭并不一致，严逊百年后，寺院的存亡

是个问题。严逊碑记中没有涉及寺院的土地问题，

可见这一问题根本不存在，也就是没有捐地建立寺

院的打算。

（三）住持、赞助人问题

有了寺院就需要有驻寺僧人，后世普遍认为希

昼是佛会寺的开山住持。在宋代，寺院建立的住持

选择有几种制度：一种是官方任命，一般是五山十

刹这样的高等寺院；一种是十方住持制，一种比较

民主的选举制度；还有一种是甲乙徒弟制即师徒传

承。这些都是比较正规的大规模寺院的住持制度。

一般的私人建立的寺院实行的是劝请制度，即创办

者自己聘请高僧来担任住持。就佛会寺作为乡村

小规模寺院来说，其最可能的住持制度就是劝请。

那么希昼是否就是严逊劝请的住持呢？答案是否

定的。

首先，严逊明确表达了自己“不予劝请”的态

度。在砏岩刻像以前，严逊的佛教信仰活动只是读

佛书，体验修行和持斋，他很清楚地知道，在末法时

期，佛之正法衰颓，而僧风浊乱，再怎么努力宣扬光

大佛法都是无能为力的事情，即“去佛时远，思作佛

事，而莫之能也”。严逊对佛教的信仰有一些悲

观，他所谓的“不亲佛会”是指不去寺庙里参加僧人

的讲论，也就是他不喜欢结交僧人。他认为只是按

照自己的私人需要秉持就可以了，没有必要进入公

共的空间。“不与劝请”的“劝请”可能有两种含

义。一是在心底里至诚呼唤、祈祷佛的来临，请他

久住世间，度脱众生。严逊认为佛离开已经太遥远

了，他不信经过至诚呼唤，佛就能来临。再说这种

劝请的实施者是菩萨，一般人不可能做到。所以严

逊的“不与劝请”不是这种含义。第二种含义就是

劝请开山。根据《佛祖统纪》《禅林象器笺灵像门》

的规矩，开山有劝请开山及创建开山之分，创建开

山系亲自开创寺院，并自任住持。劝请开山则虽亲

自开山建寺，然另请有德之僧任住持。严逊的“不

与劝请”应该是不劝请高僧担任住持的意思。

其次，希昼不是驻寺僧，也不是开山僧，是临时

外请的表白僧。碑文末尾“甥遂州表白僧希昼书”

的落款制造了千年疑案。明代人根据碑文认为此

希昼是宋代九僧之首剑南希昼，并且认为希昼是佛

惠寺的开山住持。清代李型典、《金石苑》编纂者刘

喜海因碑刻的错别字而怀疑过这种说法。到了现

代，陈灼、胡昭曦等人都考证过遂州希昼和剑南希

昼的关系。从这些讨论中，基本上得出一个可靠的

事实：诗僧希昼生活在宋代初年，比之严逊的年纪

大很多。在严逊造像活动结束时，１２０多岁的希昼
即使活着也没有可能在岩石上挥毫。

据《佛学大词典》解释，“法会及修法之际，于

佛前申诉其愿望与目的而乞请三宝照鉴，称为表

白。又作启白。”担任表白僧的，须是僧侣上座，或

者职位或者年龄或者法性都需高于一般僧人。担

任表白僧，还要有四种才能。《释氏要览》卷上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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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声、二辩、三才、四博也。非声无以警众，非辩无

以适时，非才言无可采，非博语无依据。”［９］从以上

可知，担任表白唱导的僧人一般是比较德高望重的

僧人，既有才能，又有地位，但不是住持。希昼是遂

州人，且是严逊的外甥，既是老乡，又是亲戚，这样，

严逊才能在造像落成大典时把希昼请来担任表白

僧，并且书写砏岩愿文。但看其它石刻题记中的僧

侣落款，都会标明“驻岩僧”或者“本山住持”等身

份，而希昼却只表明自己的地域和职务，可见他不

是驻岩僧，也不是石篆山住持。

总之，严逊不信任职业僧侣，也不喜欢机构性

佛事，作为“白衣”，他认为正法的权威已经不再存

在于比丘的手中，白衣自己也可以作无上的修行。

这种抛弃寺院相信佛陀的观点正好跟西方宗教改

革时抛开教会直面上帝时的看法一样。就严逊佛

教观念来说，他不喜欢寺院等宗教组织和职业僧

人，除非真正有修为的高僧。

　　三　宋代佛会寺是明代僧人的有意杜撰

明代以前，没有任何文献和文字提到“佛会寺”

三个字。《严逊记》说明，没有“寺记”，而有“塔

记”。创建一个寺院跟凿石窟是同样重要的佛事，

竟然没有“创寺记”或者“住持记”之类的碑刻。佛

会之塔的佛会二字是塔的名字，整个宋代没有直接

的文字证据说明有这个寺院。清代刘喜海《金石

苑》名之《宋石篆山佛惠寺记》，其根据也只是明代

永乐年间张壁《重修佛惠寺碑记》及明僧慈渤的

《述思古迹记》，而这两碑文的根据也只是《严逊

记》中的落款“希昼”。

明代人的希昼开山道场说是误解呢还是有意

为之？

（一）佛会塔的位移

现佛会寺右前方约５０米处有一石塔，平面呈
方形，最下面一层是塔基，塔基之上是正面敞开三

面围墙的中空亭堂式塔身，塔身内有一方柱，方柱

前面有一面残坐像，手捻佛珠。左右门柱内侧各有

３个木构件痕迹，左门柱刻“大明成化十八年（以下
漶灭）”，龛内左上壁刻清同治三年装彩记，“本山

住持僧 □□□□□院发心□□金身□□装彩弥勒
古佛阿难迦（叶）土地神像四尊，祈保山门清吉佛法

常兴，同治□年三月初六日”。塔身上面有一阁楼，
阁楼正面是一佛二弟子龛，龛上是“佛会之塔”４字
塔铭。阁楼左右侧面是一窗户，窗前各立两力士，

阁楼背面是一启门图像。阁楼上面还有一层圆柱

形图像柱，再上面是具有佛教特点的宝珠刹顶。

图２　佛会之塔

学者们认为此塔就是《严逊记》中所说的“佛

会塔”，从佛会之塔的结构样式来看，应属宋代。这

种塔在结构上属于单层式塔，也叫亭阁式塔，在四

川地区的石窟中常见，多属于唐宋，如图３。

图３　巴中石窟、夹江石窟中的单层塔［１０］

陈灼在《大足石刻石篆山宋代造像及相关问

题》一文中认为严逊记中称此塔为“堂塔”是就其

位置而言的。“佛会之塔”建于佛会寺庙堂之右前，

故称“堂塔”。这条值得商榷。

塔在印度的佛寺中是最重要的建筑，流传到中

国以后，也遵循着“寺院一体，塔踞中心”的布局方

式。隋唐以前，佛寺中的中心崇拜物是塔，到了隋

唐以后，佛像代替了塔的中心崇拜地位。塔的位置

和形制也改变了很多。虽然佛寺中一般都还建有

佛塔，但佛塔不再居于中央，其位置是不固定的。

佛塔可以建在中央主建筑物的两旁，它也可以建在

整个寺院的西南或东南角，或者建在寺院的后院

中。塔的地理位置甚至可以离开寺庙，建在比较适

宜的山顶。

塔在堂前就叫堂塔，并不恰当。《严逊记》碑说

“龛堂塔前后各十丈地不架屋宇”，根据宋代度量衡

制度，１丈 ＝３１２厘米，１０丈就是３１．２米，这是一
个比较长的距离，堂塔可以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建

筑，而不是靠近或依附于禅堂的建筑。古代文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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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堂塔之说，只不过“堂塔”是僧堂与佛塔的并称，

《佛教大辞典》之堂塔类目录也是各种禅堂及佛塔

的并称。从《严逊记》所说强调“砏岩刻像”排除屋

宇来看，此堂不是禅堂的实指。笔者认为“堂塔”是

就塔的形制来说的，《丁福保佛学大词典》在解释

“龛塔”条目时说，“有龛室之塔。即常塔也。”由此

可知，堂塔也许是“常塔”的误写，实际上是指有龛

室的塔。

塔记是古塔的重要文字装饰之一，主要记载塔

的历史、建造经过、建塔人姓名、出资数目、塔的维

修经过等内容。塔碑一般用石材，字楷体立于塔周

围或镶在塔的内外壁上。佛会塔碑的各个条件都

符合，唯一不符合的是其地理位置。按照就近原

则，依现在佛会塔所在的位置，塔碑不应该在 ３００
米之外的摩崖上。因而笔者怀疑，宋时的佛会塔应

在摩崖塔碑附近，而不是现在的佛会寺外。塔身上

面也没有宋代的塔记，这说明宋塔的塔记就是新五

龛处摩崖上的残碑。

根据陈灼的说法，此塔是建在庙垣垠内的，踞

新五龛约２５０米，踞佛湾约５００米，在宋代跟寺院
是一体的。如果此塔建在寺院之内没有脱离寺院，

那么它就可以享受到寺院院墙及僧人的保护，没有

必要以竖碑的方式“警人损动”，如果它真的属于整

个寺院的范围，它周围的十丈之外就还是寺院而不

是一般林地。因此，笔者认为佛会之塔在宋代是脱

离寺院的镇山之塔，根本不包括在寺院以内；而包

围佛会之塔的庙垣应是明代遗迹，宋代的佛会塔根

本不在现在的位置。

（二）明代对佛会塔的篡改

明代永乐年间张壁《重修佛惠寺碑记》让佛会

塔的情况变得扑朔迷离。“盖自洪武己卯重建佛

殿、法堂、方丈、两庑、斋堂、僧堂、循而至于正殿，镌

镂弥陀、观音、势至三身，及后甬壁观音、罗汉，复镌

法报化三尊圣像，龙神祖师监斋圣像，山门左右天

王，建本师石塔一座，住持众僧石塔三座，凡崩摧朽

坏咸灿然一新”。张壁说洪武年间建了“本师石塔

一座，住持众僧石塔三座”共４座石塔，那么这４座
石塔哪里去了？现存的佛会之塔跟明塔有什么关

系呢？

上文提到塔堂正中有一面残雕像，右膝树立，

左膝盘曲，右手扶右膝，左手捻一串佛珠于腿上。

陈灼认为此像刻的是“观音菩萨”，清同治年间的彩

妆记认为是“土地神”，笔者从其装束及手持的法物

来判断，此像既不是菩萨也不是神仙，而是禅师装

扮，应该是明碑所提到的“本师石塔”的本师像，即

庆明禅师的雕像。见图４。

图４　祖师像

塔为宋代的佛会之塔，像为明代的本师像，这

种情况如何发生的呢？笔者认为这是明代重修的

结果。宋代的佛会塔原来不在寺院之内，明代重修

时，下层第一级塔堂已经毁坏，于是在佛会寺院内

重修了底层塔身并把原来宋塔没有毁坏的部分重

新安置到新塔身之上，于是既保留了宋代佛会之塔

的塔铭和造像造塔的风格，又在底层新加了厅堂和

本师坐像改造为本师石塔。从“凡崩摧朽坏咸灿然

一新”一句可以看出明代石塔不完全是新构，而是

在宋代基础上改建的。

从风格上来说，底层厅堂以上的各级建构风格

更为精致婉约，灵巧飞动，风化更为明显，塔角上翘

幅度较大，屋檐边缘有很明显的弧度。而下层塔堂

风格较为笨拙，飞檐弧度不够明显；跟图３宋塔相
比，其它石塔底层厚重，塔檐跟塔身之间有拱形门

楣，而此塔缺乏。总之，此塔底层显得粗糙突兀。

当然，本师石像也许是后代人挪进去的，并不

能证明就是明代人所为，但是明代人把佛会塔挪入

寺院却是确定的事情，而且佛会寺里的《严逊记》碑

也应该是明代挪塔时，对摩崖塔记的翻刻，因为原

刻是摩崖不能挪动。如果事情真的是这样，那么明

代僧人的动机值得怀疑。

（三）对宋佛会寺的捏造

石篆山佛湾第２号龛为志公龛，可明代的装彩
记却把他误认为鲁班。从南朝以来，正史、佛教史、

及宗教界人士对志公形象及装束都非常熟悉并津

津乐道。他的形象非常容易辨认，他特有的标志被

称为“志公符”，他发明的和尚戴的帽子被称为“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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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帽”。明代为什么会错认？我觉得是僧侣自身的

原因。唐代以来，人们就认识到僧人有三种境界

“上士坐禅，中士诵经，下士修龛塔寺经营”［１１］。明

代佛会寺彩妆志公龛的和尚就是这种出家人里的

下士，只重经营不学无术。明代的僧人更多的是把

佛会寺及石刻看成一种经营场所，而没有认真地坐

禅读经，根本不知道志公其人。

宋代的石篆山主人，清高自许，不仅看不惯僧

人群体里的污浊风气，也以隐士之心远离官员和名

利场，对石刻的保护措施也是通过对信仰力量的呼

唤来实现。明代永乐重修时的佛会寺却做足了官

场的功课，攀上了“准华阳郡主”的高枝，有了“命

有司禁约”的气派，邀请写记的人也不再是高僧大

德，而是“迪功郎蜀府典宝正、致仕前进士陈留张壁

景辰”。一个如此善于借重权势的寺院，对于宋代

“九僧之首”的名号岂肯放过，捏造一个从未有过的

希昼开山道场，把佛会寺的历史搞得更久远、更辉

煌，这对于其寺院的名声和经营效益应该是有好处

的。在关于石篆山的民间传说中，佛会寺僧人的名

声很不好，热衷于敛财而没有善心，民众有灾难也

不救济。可见，当地人对佛会寺并没有好感。

令人不解的是，明代僧人在重修寺院时，应该

是发现了现在新五龛所在地，但是他们不但没有对

石刻进行整修和保护，反而把一些重要的结构部件

如佛会塔移向别处。他们在抄写严逊记时，摩崖碑

刻还是完整的，现在新出土的却是缺东少西的残

碑。做完这一切，他们还对这一龛址进行了掩埋，

直到２００３年，这些龛像才重见天日。连清代人游
览石篆山时都不知道有新五龛这回事。对此笔者

推测明代佛会寺的建设者为了某种目的而编造了

宋代佛会寺及其开山者的故事，并且有意破坏并掩

埋了原来的塔记和龛窟所在地。

严逊虽然是大庄园主，但在分家以后他对整个

家族的资产并没有支配权，其养老粮虽然价值不

菲，但除去生活之用和造像费用，并没有多余的钱

可用来供养寺院和僧人。《严逊记》也揭示了严逊

家庭的矛盾，他的造像举动并没有得到家人的支

持，他没有可以用来捐给寺院的土地，在其身故之

后，儿子们将会把石篆山的土地均分。从土地及经

济条件来看，严逊只是开窟造像，而并没有能力建

立寺庙。

买地凿窟可以是自己私人的事情，但是建立寺

院得有专门的机构审批。从严逊的佛教信仰特点

来看，他对当时的僧人并没有好感，也不喜欢与他

们结交，而僧人希昼是他的亲戚同时还有可能是他

比较推崇的僧人，所以才从外地把他请来参加石像

落成典礼的，希昼并不是像明代人认为的开山

住持。

明代的佛惠寺重修者，有意挪移了带有佛会塔

铭的佛会塔的位置，却没有维修和保护遭到严重破

坏的新五龛造像，在其抄写完石刻碑记之后，竟然

掩埋了新五龛所在地，使之几百年不见天日。明代

佛惠寺僧有意借助宋代九僧之首的希昼之名，而不

顾希昼是宋初之人的事实。现存严逊碑与摩崖残

碑及碑记中的指称很有出入，碑记中的造像完成时

间也和实际上的造像完成时间有出入，明僧是否纂

改了严逊碑的内容并有意破坏了摩崖碑刻不得而

知，希望有人能继续研究这个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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